	京教计[2007]23号文附件2：
	
	
	
	

	农转非证明
	
	
	     年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招收
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农转非证明
	

	
	
	
	
	

	存        根
	
	　
	
	　

	编号：
	
	　
	
	　

	
	　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局：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g

	报名号
	　
	
	　
	
	
	
	
	
	　

	
	　
	
	    今有你区         学生，(性别    ，毕业学校           ，

	姓    名
	　
	
	　
	
	
	
	
	
	　

	
	　
	
	报名号：      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)

	性   别
	　
	
	　
	
	
	
	
	
	　

	
	　
	
	现已被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                 专业录取。

	毕   业
	　
	
	　
	
	
	
	
	
	　

	学   校
	　
	
	现本人提出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申请，按照市公安局常住人

	
	　
	
	　
	
	
	
	
	
	　

	录   取
	　
	
	        口管理的有关精神，可以办理。望予以解决。

	专   业
	　
	
	　
	
	
	
	
	
	　

	
	　
	
	　
	
	
	
	
	
	　

	经手人
	　
	
	　
	
	
	
	
	
	　

	
	　
	
	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（盖章）
	               审批单位（盖章）

	
	　
	
	　
	
	
	
	
	
	　

	      年  月   日
	
	　
	
	
	
	
	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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